
 
 

臺北市選舉委員會第 368次委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13年 2月 22日下午 2時 30分 

地點：本會會議室 

主席：李主任委員泰興（劉委員瀚宇代理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關宇成 

出席：陳委員由隆、徐委員履冰、廖委員芳萱、陳委員俊仁、滕委

員孟豪、初委員文卿、劉委員璐娜、林委員慶苗、吳委員雨

學 

請假：李主任委員泰興、許委員兼總幹事敏娟、葉委員錦鴻 

壹、 確認本會113年1月16日第367次會議紀錄(如書面資料)： 

主席裁示：紀錄確認。 

貳、 本會113年1月16日第367次委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： 

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 



 
 

參、 各組室報告 

一、 第一組報告： 

第1案 

案由：有關公告第16任總統副總統當選人名單乙案，報請公鑒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113 年 1 月 19 日中選務字第

1133150026號公告（如附件）。 

二、 報請公鑒。 

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 



 
 

第2案 

案由：有關公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當選人名單乙案，報請公鑒。 

說明：  

一、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113 年 1 月 19 日中選務字第

1133150030號公告（如附件）。 

二、 另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113 年 1 月 17 日中選務字第

1133150021號函，本會於 1月 19日至該會選務處領取當

選證書，並於 1月 25日前派員致送完畢。 

三、 報請公鑒。 

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  



 
 

二、 第四組報告： 

第1案 

案由：最高檢察署「辦理選舉查察案件Q&A」，報請公鑒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中央選舉委員會113年1月10日中選法字第1130020372

號函辦理(如附件)。 

二、 為因應近期若干人士對檢察機關辦理113年二合一選舉查

察所提意見及疑慮，最高檢察署參酌各方意見並詳考相關

法令及判決見解，擬具「辦理選舉查察案件Q&A16則」詳

予說明，提供各機關辦理查察妨害選舉案件參酌，並作為

法律宣導使用。 

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  



 
 

第2案 

案由：臺灣高等檢察署113年1月5日「深度偽造影音鑑定案件處理

流程會議」紀錄及中央選舉委員會「擬參選人、候選人AI深

偽影音處理流程圖」各1件，報請公鑒。 

說明：依中央選舉委員會113年1月15日中選法字第1130020589號 

      函辦理(如附件)。 

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 



 
 

第3案 

案由：有關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2條第3項但書規定之適用對象

疑義1案，報請公鑒。 

說明：依中央選舉委員會113年1月15日中選法字第1130020525號 

      函辦理(如附件)。 

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  



 
 

三、 人事室報告： 

第1案 

案由：本會增派初文卿先生為委員一案，業奉行政院113年2月1日

院授人培字第11300003091號函核定，初委員任期自113年2

月1日起至115年3月1日止，報請公鑒。 

說明：檢陳行政院113年2月1日院授人培字第11300003091號函(含

核定名冊)1份如附。 

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 

  



 
 

肆、 討論事項 

第 1案 

案由：民進黨申請 113 年 1 月 11 日 8 時至 22 時於中正區凱達格

蘭大道舉辦選舉造勢活動，該活動經責任區委員認定逾時並

開立相關書表，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243次委員會議決議建

請裁罰，提請討論決議案。 

提案單位：監察小組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50 條第 1 款及第 96 條第 6、

7、8項規定、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條第 1款及第 110

條第 6、7、8項規定辦理。 

二、 民進黨申請 113 年 1 月 9 日至 1 月 11 日每日 8 時至 22 時

共 3 日於中正區凱達格蘭大道舉辦選舉造勢活動，其中 1

月 11日晚間造勢活動，經責任區委員認定逾時，案經臺北

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檢送集會活動申請人及其個人

資料、蒐證光碟等卷證移請本會研處（附件 1）。 

三、 本案政黨及候選人造勢活動由中正區游委員成淵及楊委員

富勝共同執行監察職務，相關時間如下： 

（一）20時 47分：2位委員與該活動負責人對時。 

（二）21時 40分：2位委員提醒活動負責人注意活動時間。 

（三）21 時 58 分：2 位委員告知負責人活動即將逾時，提醒

活動結束關麥克風及音響。 

（四）21時 59分(手機顯示時間）：楊委員出示手機再次提醒

負責人已經 21時 59分。 



 
 

（五）22 時 04 分：游委員開立「涉嫌妨害選舉罷免通知書」

（附件 2），並由代理人○○○收執第 1聯。 

（六）22時 07分：游委員開立「競選活動違法勸止書」（附件

3），並由代理人○○○收執第 1聯。 

（七）22時 09分：責任區委員電話回報現場活動結束並關閉

麥克風及音響。  

四、 依本會第 241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決議事項： 

（一）如活動於上午 7 時前或下午 10 時後進行，因已構成違

反前揭規定，將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200 萬元以下罰

鍰，請委員填具「涉嫌妨害選舉罷免通知書」，送交違法

行為人或活動負責人收執，並通知本會。 

（二）如其違反情事仍不停止，擬依往例於 15 分鐘內，依序

開立「競選活動違法勸止書」、「競選活動違法制止書」

及「競選活動違法經口頭（書面）勸止並經制止不聽通

知書」，經開立完畢後，此時已再次構成違反前揭規定，

將再處新臺幣 20萬元以上 200萬元以下罰鍰。 

五、 本案依前述規定完成開立「涉嫌妨害選舉罷免通知書」（附

件 2），將處新臺幣 20萬元以上 200萬元以下罰鍰。 

六、 22時 07分雖已開立「競選活動違法勸止書」（附件 3），惟

未完成開立 3種書表之程序，故不構成再次處罰之要件。 

七、 案經 113年 1月 31日本會第 243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委員

討論過程及決議如下： 

（一）委員討論過程： 

1.責任區委員補充說明：本次蒐證影片沒有顯示時間，應



 
 

檢討嚴格要求，爾後現場錄影蒐證前應再多次提醒員警

，務必校正錄影機並確認顯示時間，以利蒐證資料完備

。當天現場有口頭告知代理人○○○選舉造勢活動時間

、可能的違法效果及應注意事項說明。 

2.本案造勢晚會主辦民進黨身為執政黨，知悉選罷法限制

不得逾時從事競選活動，監察小組委員一再提醒規定時

間，催促結束活動，卻仍違反相關規定；況且本次選舉民

進黨政黨票競選費用補貼每年可領取2億元以上，建議提

高額度裁罰新臺幣100萬元，否則行政裁量意義何在？ 

3.如果連總統候選人都不遵守法律，則如何要求民眾遵守

？本會為執法單位應維護法律尊嚴。參考法院對刑事案

件的量刑標準，會以刑罰的中間值向下或向上衡量。依

前揭法條，政黨違反規定應處新臺幣20萬元以上200萬元

以下罰鍰，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，本案建議各裁罰

新臺幣100萬元。 

（二）決議： 

1.本案建議裁處民進黨新臺幣 100 萬元罰鍰，併處罰其代

表人及行為人新臺幣 100萬元罰鍰，合計裁處新臺幣 200

萬元罰鍰。 

2.提本會委員會議通過後，陳報中央選舉委員會。 

八、 相關法規參見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50 條第 1 款及第

96條第 6、7、8項規定、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條第 1

款及第 110條第 6、7、8項規定。 

辦法： 



 
 

一、 依監察小組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。 

二、 提請討論決議後，陳報中央選舉委員會。 

決議： 

本案請發文通知受裁罰者於文到5日內向本會提出書面陳述意

見，俾利下次委員會議再行討論決議。 

 

 

  



 
 

第 2案 

案由：第 16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屆立法委員選舉，臺北市萬華區

第 0926投票所選舉人○○○、第 1023投票所選舉人○○、

大安區第 1152 投票所選舉人○○○等 3 人撕毀選舉票，建

請裁罰，提請討論決議案。 

提案單位：監察小組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

局來函辦理。 

二、 案經113年1月31日本會監察小組第243次委員會議決議如

下： 

（一）萬華區第0926投票所選舉人○○○撕毀總統選舉票（臺

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調查筆錄影本如附件1）：一行

為撕毀總統選舉票，已構成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96

條第10項規定，建議裁處新臺幣5千元罰鍰。 

（二）萬華區第1023投票所選舉人○○○撕毀政黨選舉票（臺

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調查筆錄影本如附件2）：一行

為撕毀政黨選舉票，已構成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0

條第10項規定，建議裁處新臺幣5千元罰鍰。 

（三）大安區第1152投票所選舉人○○○撕毀總統、立委、政

黨3張選舉票（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調查筆錄影

本如附件3）： 

1.委員討論過程如下： 

(1)責任區鄭委員表示：當天同區游委員有陪同行為人○



 
 

女士至新生派出所協助完成調查筆錄，據其描述當天

偵查過程，○女士看似精神狀況不佳，情緖耗弱顯得不

穩定。 

(2)依筆錄所述，行為人為獨居長者，疑似有失智症狀。 

(3)本案之裁處，請委員考量行為人的身心狀況加以審酌。 

(4)依行政罰法第9條第3項：「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

智缺陷，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

為之能力者，不予處罰。」同法第18條第1項：「裁處罰

鍰，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、所生

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，並得考量受

處罰者之資力。」同條第3項規定：「依本法規定減輕處

罰時，裁處之罰鍰不得逾法定罰鍰最高額之二分之一，

亦不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二分之一；……」。 

(5)經出席委員25人進行表決，贊成罰鍰新臺幣2,500元者

計15人，贊成不予裁罰者計4人。 

2.決議： 

(1)依表決結果，建議裁處新臺幣 2,500元罰鍰。 

(2)提本會委員會議審定後據以裁罰。 

三、 相關法規參見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96條第10項及總統

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第45-1條、公職人員選舉罷免

法第110條第10項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第58條。 

  



 
 

辦法： 

一、 依監察小組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。 

二、 提請裁定通過後，由本會開立裁處書，並依行政程序法規

定之程序通知限期繳納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 



 
 

伍、 臨時動議 

散會：下午 3時 30分 


